
 

 

温律协〔2022〕68 号 

 

关于开展温州市律师行业 2022 年度优秀

工作委员会委员、优秀专业委员会委员评

选活动的通知 

市律协各工作委员会、专业委员会，各律师事务所： 

为表彰先进,树立典型,进一步调动市律协各工作委员

会、专业会员会的积极性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温州市律师行

业 2022 年度优秀委员评选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奖项类别及参评标准 

（一）优秀工作委员会委员 

参评条件： 

（1）市律协各工作委员会委员； 

（2）2022 年度积极参与工作委员会工作，认真履职，

开拓创新，成绩显著； 

（3）近三年未受过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处分，律师

执业信用等级 A级以上。 

（二）优秀专业委员会委员 



参评条件： 

（1）市律协各专业委员会委员； 

（2）2022 年度积极参与委员会活动，认真履行委员义

务，具有较高法律知识水平和执业能力，在业务领域内有显

著成绩； 

（3）近三年未受过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处分，律师

执业信用等级 A级以上。 

二、评选名额及程序 

各工作委员会评选优秀委员名额原则上不超过 3名；优

秀专业委员会委员按照各专业委员会活动开展情况，在委员

总数的 5%以内确定名额。 

评选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申报审核工作 

    申报优秀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律师由所在工作委员会推

荐，向市律协秘书处申报材料，市律协秘书处对申报材料进

行审核后报律师荣誉评选委员会评定；申报优秀专业委员会

委员的律师以自荐或所在委员会推荐等方式向市律协业务

指导和培训工作委员会申报材料，由市律协业务指导和培训

工作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经市律协秘书处报律师

荣誉评选委员会评定。 

    （二）评选工作 

温州市律师荣誉评选委员会召开会议，综合各类先进奖

项的申报材料、推荐意见及个人现实表现，最终评定“2022



年度优秀工作委员会委员”、“2022 年度优秀专业委员会委员”

等荣誉，并予以公布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    1、各工作委员会、专业委员会须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负

责，并提供推荐意见。 

    2、被推荐对象需提供下列材料：①按要求填写 1 份申报

表，填写工作情况，主要反映 2022 年度工作的闪光点、先进

事迹。如有相关证明资料可附后。②近期正装二寸照片 1 张

（电子版），申报材料请以电子版发送。 

    3、申报材料应于 12 月 16 日前报市律师协会秘书处，

邮箱：wzslsxh@163.com。 

联系人: 池智慧 联系电话： 88328850 

    

附件 1：温州市律师协会 2022 年度“优秀工作委员会委

员”申报表 

附件 2：温州市律师协会 2022 年度“优秀专业委员会委

员”申报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温州市律师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6日 

 

 

 



附件 1： 

 

温州市律师协会 2022 年度“优秀工作委员
会委员”申报表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民族  

学历  执业时间  政治面貌  

所在律师事务所  职称       信用等级  

本年度

协会履

职情况 

（可另附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所在工

作委员

会推荐

意见 

 

 

 

 

市律协

秘书处

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市律师

协会意

见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
附件 2： 

 

温州市律师协会 2022 年度“优秀专业委员
会委员”申报表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民族  

学历  执业时间  政治面貌  

所在律师事务所  职称       信用等级  

本年度

活动情

况 

（可另附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所在专

业委员

会推荐

意见 

 

 

 

 

业务指

导工作

委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市律师

协会意

见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